
关于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（扩大）
专题辅导报告会的通知

各镇街党（工）委，区直有关单位（含垂直管理单位）党组织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

论述、重要指示精神，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，进一步掌握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，树牢安全发

展理念，以更加坚决态度和务实有效举措抓好安全生产

工作，推动曲江经济高质量发展。根据有关部署，区委决

定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（扩大）会议进行专题学习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： 2024 年 4 月 28 日（星期日）上午，

10 时正式开始，请全体与会人员提前 15 分钟入场完毕。

二、会议地点：区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厅。

三、参加人员

（一）区委常委及区人大常委会、区政府、区政协

班子成员（由领导所在办公室负责通知，请于 4 月 26 日下

午 6 时前将与会情况报区委办公室文欢，电话：6666391）。

（二）区法院、区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（由领导所在

办公室负责通知，请于 4 月 26 日下午 6 时前将与会情况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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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委办公室文欢，电话：6666391）。

（三）其他处级干部：成家强（由沙溪保护区负责

通知，请于 4 月 26 日下午 6 时前将与会情况报区委办公室，

电话：6666391）。

（四）各镇街党（工）委书记或镇长（办事处主任）、分

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。

（五）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（单位名单见附件 1，

区领导任正职的来一名常务副职）。

（六）区应急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。

四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会议内容重要，请有关同志做好工作安排，原则

上不得请假。确因特殊原因需要请假的，请按要求填写《会

议请假报告单》于4月26日下午6时前报区委宣传部（联系人：

王方，电话：6693823，18788466162），由区委宣传部按程

序报批后，再改派一名负责同志参会。

（二）请区委宣传部（讲师团）做好会场布置、会议报

到等有关会务工作，并派员听会，做好会议记录。

（三）请区机关事务局协助做好会场布置和会务服务等

工作。

（四）请区融媒体中心派员做好会议新闻报道工作。

（五）因区办公大楼区域停车位十分紧张，请与会同志

尽量采用绿色出行方式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或拼车前往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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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安排出行时间，确保按会议通知时间依时参加会议。

（六）参加会议着装无统一要求。

附件：1.参会单位名单

2.座位安排表

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办公室

2024 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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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参会单位名单

区纪委监委、区委办公室、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区政

府办公室、区政协办公室、区人武部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

传部、区委统战部（区民宗局）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编办、

区发改局、区教育局、区工信局、市公安局曲江分局、区民

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生

态环境曲江分局、区住建管理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水务局、

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审计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供销联社、曲江经济开发

区管委会、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曲江公路事务中心、

区消防救援大队、区气象局、区代建中心、曲江供电局、曲

江海事处、华南装备园管委会（社会事务局）、邮政曲江分

公司、电信曲江分公司、移动曲江分公司、联通曲江分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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